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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92.SZ 21恒基 0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新疆天恒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清偿义务

承继完成的公告

“21 恒基 01”发生清偿义务转移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事项背景及原因

2025 年 10 月 1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

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二师国投”）发布

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企业本部吸收合并新疆天恒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事项的公告》，十二师国投以 202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吸收合并新疆天恒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恒基集团”）。十二师国投作为吸收合并方，天恒基集团作为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被吸收合并方。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系十二师国资委优化下属国企组织

结构、提升整体营运能力、提高整体市场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十二师国投吸收合并天恒基集团，并依法承继天恒基集团全

部资产、负债、业务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二）标的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亿元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发行金额 期限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票面

利率

债券余

额
主承销商 受托管理人

133092.SZ 21恒基01 2.15 5年 2021-09-30 2026-09-30 2.50 2.15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二、承继方相关情况

承继方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国强

注册资本 128140.172675万元

设立日期 2002-07-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73839494X8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新市区104团百园路附7号

实际控制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二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经授权的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和托管；资产收购、资产处置及相关的产

业投资；房屋租赁；土地租赁；农业技术服务与咨询；投资与资产管理

；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 年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产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680,629.55 万元，净资产

1,105,745.58万元，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02,834.95万元，

净利润 2,548.09万元。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 6 月 20 日出具的评级报告，十二师国投主体评级为 AA+，



评级展望稳定。

三、公司债券转移及承继程序履行情况

（一）程序履行情况

根据相关决议文件，拟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国有资

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新疆天恒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前天恒基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包括存续的公

司债券）、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十

二师国投承继、承接或享有，十二师国投作为存续主体继续开展

经营。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债券的债券简称和债券代码不变。

后续存续期间，由十二师国投按照原条款和条件履行信息披露、

到期兑付等发行人所应尽义务，天恒基集团不再承担清偿等责任。

本次吸收合并涉及转移清偿义务标的公司债券为“21 恒基 01

（133092.SZ）”。上述事项已经原发行人天恒基集团与承继方十

二师国投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定通过及有权机关批复，并已经

“21恒基 01”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二）协议签署及进展情况

天恒基集团与十二师国投双方已完成签署《吸收合并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产权变更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正在按流

程办理中。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完成企业吸收合并及债务承继后，十二师国投将根据募集说

明书约定及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履行公司债券还本付息、信息披

露等义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本次企业合并及债务承继事项



不会对公司债券偿付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信息披露承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

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